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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第十點附件三修正規定1

份

主旨：修正「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及第十點附件三，自即日生效。

說明：檢送「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及第十點附件三修正規定1份。

正本：教學醫院、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本部醫事司、本部口腔健康司、本
部心理健康司、本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本部法規會

副本：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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